青岛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文件

青人社办字〔2016〕187 号

关于落实小微企业名录推送制度
有关问题的通知

各区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各有关单位：

根据《山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利用全省小微企业名录系统落实创业带动就业补贴政策相关工作的意见》（鲁工商个字〔2016〕128号）要求，自2017年1月1日起，落实山东省小微企业名录推送制度。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对接省小微企业名录

    根据山东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推送青岛市的小微企业名单，通过“青岛市公共就业一体化信息系统”比对青岛市工商登记信息、就业登记和缴纳社会保险信息，凡是在青岛行政区域内工商注册登记，法定代表人和吸纳就业人员及时办理就业登记和缴纳社会保险的，纳入青岛市符合就业创业扶持政策小微企业名录（以下简称“小微企业名录”），在“青岛就业网”适时公告。在小微企业名录范围内的企业，符合青岛市就业创业扶持政策条件的，可申请享受就业创业扶持政策。

    二、落实就业创业扶持政策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通过“青岛市公共就业一体化信息系统”，按照企业工商注册登记所在地，将小微企业名录推送各区市。各区市按规定受理审核一次性小微企业创业补贴、一次性创业岗位开发补贴、小微企业吸纳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就业社会保险和岗位补贴、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及贴息等就业创业扶持政策，通过“青岛市公共就业一体化信息系统”确认申请单位为小微企业，不再要求企业提交《小微企业认定证明》。

加强小微企业信息反馈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每月通过“青岛市公共就业一体化信息系统”比对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推送的小微企业名单，确保数据真实性、有效性。各区市及时受理落实小微企业就业创业扶持政策，落实情况通过“青岛市公共就业一体化信息系统”反馈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通过“青岛就业网”公告青岛市享受就业创业扶持政策小微企业名单，并上报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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